
 

 

 

 

 
华师研〔2022〕010 号

 

 

关于印发《华南师范大学教育硕士教育实践基地建

设及管理办法》的通知
 

各研究生培养单位：

 《华南师范大学教育硕士教育实践基地建设及管理办法》已经研

究生院会议讨论通过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遵照执行。

 

 

华南师范大学研究生院

2022 年11月 11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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华南师范大学教育硕士教育实践基地建设及管理办法

第一章 总则

第一条 实践教学是教育硕士研究生（以下简称“教育硕士”）培养的重要

环节，高水平的教育硕士实践基地（以下简称“实践基地”）是实现教育硕士实

践教学目标的重要保障。根据《教育部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关于深入推进专业

学位研究生培养模式改革的意见》（教研[2013]3 号）、《全日制教育硕士专业

学位研究生指导性培养方案（修订）》（教指委发[2017]04 号）和《专业学位

研究生教育发展方案（2020-2025）》等文件精神，为充分发挥实践基地在教育

硕士培养中的重要作用，规范和加强我校实践基地的建设和管理，保障教育硕士

培养质量，特制定本办法。

第二章 基本原则

第二条 本办法所指的实践基地是指教育硕士在学期间，开展实践教学的校

外单位（以下简称“实践基地”）。实践基地一般为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教育组

织（幼儿园、中小学、职业院校、教研机构、教师教育机构、教育行政管理部门

等），具备满足我校教育硕士实践教学所需基本条件的机构和单位。

第三条 实践基地的建设和管理遵循“优势互补、资源共享、互利共赢、协

同创新”的原则，由学校与实践基地所在的单位合作建立、共同管理。

第四条 实践基地分为国家级、省级、校级、院级及其他层次。国家级、省

级、校级实践基地的日常管理工作由研究生院负责，院级及其他层次的实践基地

由各相关专业教育硕士培养单位（以下简称“培养单位”）负责。

第三章 实践基地的设立

第五条 实践基地应在培养理念、师资力量、培养条件等方面满足我校教育

硕士开展教育实践的要求。

（1）培养理念：理念先进，管理规范，教研风气浓厚，学术成果突出；

（2）师资力量：高级职称或研究生以上学历教师不少于 10 人；

（3）培养条件：设施设备齐全，具有实践工作管理制度及工作团队，非广

州地区实践基地应具备能接待教育硕士食宿的条件。

符合以下条件，可以优先考虑：具有正高级职称或特级教师 2 人及以上；在

研教学研究课题级别为省级及以上；校园办学条件符合省一级学校办学标准；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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